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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四届会议  第六十五年

议程项目 15、16 和 70(b) 

中东局势 

巴勒斯坦问题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 

包括特别经济援助的协调： 

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2010 年 1 月 7 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外交部长艾哈迈德·阿布·盖特先生阁下给你

的信，其中评估围绕向加沙巴勒斯坦人民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生命线 3 运输队的

动态，并转递该信的附文，包括埃及最近允许进入加沙的医疗和其他人道主义设

备的清单(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5、16 和 70(b)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

发为荷。 

 

            临时代办 

             苏哈·根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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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 月 7 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本函意在告知围绕向加沙巴勒斯坦人民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生命线3运输队

的动态。 

 你可能记得，埃及政府于 2009 年 7 月设立了一个接受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

援助运输队的机制。 

 自该机制设立以来，无数人道主义运输队按其规定作业，埃及当局上下动员，

向其提供一切形式的帮助。 

 在这一范围内，埃及当局指示生命线 3 运输队遵照现有的机制，其中指定阿

里什港为到达埃及领土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唯一入境点。 

 正如本函所附的概况介绍详细指出的那样，尽管运输队的组织者持续无视埃

及的规则和条例，但埃及当局不辞辛苦，在接受人道主义救援运输队的现有机制

的既定框架内为运输队提供便利。虽然参加运输队的某些人员在到达埃及领土

后，诉诸非法暴利行为以图将其要求强加给埃及政府，但埃及当局力行最大的自

我克制。 

 尽管出现了这些不幸的事件，埃及当局却依照现有的机制于 1 月 3 日和 4日

接受了全部运输队，除一些未能满足全部入境要求的其余车辆外，允许该运输队

经拉法过境点进入加沙。这些车辆则接到指示，须满足这些要求以准备以后进入

加沙。 

 虽然占领国以色列对加沙目前的人道主义状况负有主要责任，但埃及政府一

直并仍然充分致力于在它为此目的设立的机制框架内减轻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

人道主义方面的痛苦(如附文所示)。 

 

          外交部长 

          艾哈迈德·阿布·盖特(签名) 

 



 
A/64/622

S/2010/20

 

310-20859 (C) 

 

附文一 
 

  生命线 3 运输队概况 
 

1. 2009 年 7 月，埃及有关机关(外交部/内务部/情报总局)设立了埃及接受前往

加沙的人道主义运输队的机制，根据这一机制，选定阿里什港为人道主义救援的

唯一入境点。这一机制是在先前数千吨援助物资到达不同的港口并严重扰乱不同

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之后设立的，此举特别考虑到结关的问题以及某些人道主义

运送物品因发现不宜使用(原因为过期、以前被使用等)而在接受后被退回的情

况。阿里什港除接近阿里什市的储存地点外，还是离加沙最近的过境点，以备储

存某些用品之需。 

2. 埃及有关机关(外交部/内务部/情报总局)一直仔细阅读隶属英国议员乔

治·加洛韦的“巴勒斯坦永世长存”网站上关于生命线 3 运输队筹备情况的报

告。埃及驻伦敦大使馆于 2009 年 11 月 10 日致函加洛韦先生，向其通报埃及接

受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运输队的机制，其中明确提到运输队须经阿里什港入境。 

3. 在运输队于 2009 年 12 月 8 日离开伦敦之时，埃及驻伦敦大使馆和埃及外交

部都没有收到运输队组织者提供的关于其计划的任何资料。此外，大使馆从没有

收到过组织者对于其 2009 年 11 月 10 日给加洛韦先生的信的任何答复。 

4. 在运输队出发后，埃及大使馆再次致函加洛韦先生，明确指出了埃及政府规

定的机制，并强调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必须经阿里什港入境。但大使馆仍然没有收

到对此信的任何答复。 

5. 由于加洛韦先生对这两封信不予理睬，埃及驻伦敦大使馆于 12 月 17 日第三

次主动与其办公室联系，重申运输队须认真遵守上述接受人道主义运输队的机

制。大使馆要求加洛韦先生的办公室提供一份参加运输队者的名单以及一份运输

队所载救援物资和援助物品的清单。直到这一天(运输队出发之后的 11 天)，加

洛韦先生的办公室从没有提供过这一资料。大使馆在这一天收到了所需要的资

料，三天后收到了对清单的修改。 

6. 埃及驻伦敦大使馆奉开罗的指示，第四次向加洛韦先生重申，埃及当局同意

准许运输队在议定日期(12 月 27 日)进入加沙，条件是严格遵守有关人道主义运

输队入境的规则和条例。 

7. 尽管埃及多次做出规定，加洛韦先生持续无视相关条例，指示运输队经过约

旦然后向南到达阿卡巴港，以便经努韦巴港进入埃及，违反了埃及的上述机制。 

8. 因此，由于组织者坚持现状，故埃及宣布拒绝运输队入境，除非从阿里什港

入境，这一信息随后通过埃及驻阿卡巴领事馆转给加洛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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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土耳其当局发现加洛韦先生有意隐瞒埃及这一机制的存在，代表参加运输队

的土耳其方面进行干预(他们拥有人道主义援助中的大部分物品)，会同埃及当局

寻找完成运输队任务的最恰当的方法。埃及重申必须遵守上述机制，尤其是因为

在组织者派出运输队之前一个月已经向其告知这一机制。所以，土耳其协调员做

出决定，返回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以便运输队随后能够前往阿里什港。 

10. 在运输队宣布前往阿里什港后，埃及立即向其提供非同寻常的便利。埃及当

局还允许所有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 

11. 然而，就在运输队于 1月 3 日和 4日到达阿里什港后，埃及当局吃惊地发现

运输队中包括并非用于人道主义活动的 59 辆汽车(厢式小客车)，没有运载任何

人道主义物资。埃及当局并未得到关于运输队包含这种汽车的通知。此外，埃及

当局已经告知参加者：所有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车辆均优先入境。因此，埃及当

局别无选择，只能对上述 59 辆汽车采用关于非人道主义货物进入加沙地带的法

律和条例。 

12. 运输队的一些发言人宣称，埃及驻阿卡巴领事馆同运输队组织者之间有一项

书面协议，允许整个运输队，包括所有车辆，经拉法过境点入境。然而，这种宣

称完全不属实。 

13. 同时，加洛韦先生惹怒了一些运输队的参加者，他们公开宣布此人的意图是

触发这场危机，以报复埃及当局拒绝允许车队从努韦巴入境(不要忘记数月前已

经告知组织者，指定入境点是阿里什港)。加洛韦先生和一些组织者还威胁要将

59 辆汽车付之一炬。 

14. 1 月 5 日傍晚，一些参加者开始用石块攻击埃及保安部队成员，并肆意破坏

港口的部分基础设施，迫使保安部队加以干预。冲突造成双方的一些伤亡。 

15. 秩序恢复后，运输队立即获准于 1月 6 日进入加沙地带，但 59 辆汽车除外，

它们必须经过有关非人道主义货物的标准程序。 

16. 必须指出，埃及先前在两支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运输队方面同加洛韦先

生合作，即 2009 年 3 月的第一支加沙生命线运输队和 2009 年 7 月中旬的第二支

运输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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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 
 

  2008年 12月至 2009年 12月埃及允许进入加沙的医疗和其他人道主义

设备总数 
 

 通过拉法过境点进入加沙地带的援助： 

• 7 911.628 吨药品 

• 15 679 袋血浆 

• 224 辆救护车 

• 4 台保存血浆袋的冰箱 

• 194 辆用作流动诊所的车辆 

• 7 台发电机 

• 数百吨医疗和人道主义设备 

• 援助运输队：埃及、沙特阿拉伯、利比亚、土耳其、阿尔及利亚、苏丹、

突尼斯、俄罗斯、卡塔尔、科威特、约旦、阿曼苏丹国、也门、印度尼

西亚、南非、摩洛哥、马来西亚、委内瑞拉、爱尔兰、巴林、法国、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瑞士、加拿大、欧洲伊斯兰组织、阿拉伯议会。 

• 第一和第二生命线运输队 

• 希望运输队 

• 无尽的微笑运输队 

 通过其他过境点(Karam Abou Salem 和 Awaga)进入加沙地带的援助： 

• 6 280 吨食物 

• 100 万瓶矿泉水 

• 一座供给充足的学校，包括 11 间教室、2 个厕所和 55 000 个书包 

• 数百吨人道主义设备 

• 援助运输队：埃及民族党和埃及红新月会、利比亚、土耳其、巴林、突

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约旦、科威特、瑞士、日本和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 

说明：埃及将阿里什海港专门用于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和医疗援助设

备。 

 


